
股票代码

：

600509

股票简称

：

天富热电 编号

：

2010-

临

029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19

日与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The Tokyo Electric Power

Co., LTD

） 就红山嘴水电厂玛纳斯河一级水电站

CDM

项目签订 《经核证的减排量

（

CERs

）现货购买协议》，出售该项目注册后至

2012

年的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红山嘴电厂玛纳斯河一级电站

CDM

项目

"

第三笔核

证减排量已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顺利获得联合国

CDM

执行理事会签发， 此次签发的

核证减排量为

151,796tCO2e,

可获得减排款

1,785

，

120

美元，减排期为

2008

年

12

月

26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

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10

月

25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推荐的

"

指数收益法

"

对

停牌股票双汇发展进行估值。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本次估值调整对华夏

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比例分别为

0.26%

、

0.28%

。

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

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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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２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召开地点：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通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

６

、主持人：董事长左宗申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６

，

７８２

，

０２３７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８２％

。

２

、现场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０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４６２

，

７５５

，

８５３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３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６７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５

，

０６４

，

３８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５０％

。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关联方土地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２１１

，

０４５

，

９１８

股，反对

１

，

８０１

，

８０５

股，弃权

５７５

，

４０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８９％

。

关联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有限公司、 左宗申先生合计所持的

２５４

，

３９７

，

１１４

股回避

表决。

议案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构成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５

，

４４４

，

１３２

股，反对

１

，

７９９

，

００５

股，弃权

５７７

，

１０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４９％

。

议案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人数构成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５

，

４４２

，

４３２

股，反对

１

，

７９９

，

００５

股，弃权

５７８

，

８０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４９％

。

议案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

、董事候选人秦忠荣女士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７５５

，

８６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９２％

。

２

、董事候选人王大英女士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２

，

７５５

，

８６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９２％

。

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小虞先生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７５５

，

８６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９２％

。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议案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５

，

９７４

，

１３２

股，反对

１

，

７９５

，

００５

股，弃权

５１

，

１００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六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程源伟、王应律师出

席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以及会议决议的有效性等事宜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前述会议通知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规定了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时间、现场会

议的地点、审议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网络投票程序

等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

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资料，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７

名，代表公司

股份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０２１０５４６５３

股的

４５．８１７４％

，其中：

（

１

）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４６２７５５８５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０２１０５４６５３

股的

４５．３２１４％

；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

票的股东共计

６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６４３８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０２１０５４６５３

股的

０．４９６０％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经本所律师查验，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股东代理人均持有

合法有效的授权文件；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现任人员。 因此，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资格。

三、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及决议的有效性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载明的全部议案。

（二）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１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

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会议通

知中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

票平台，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２

、现场会议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数字，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及关联方土地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案》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有关关联股份

２５４３９７１１４

股回避了表决，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前

述议案进行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或代理人共计

７５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１３４２３１２３

股。 在对《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

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关于公司及关联方土地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案》；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２１３４２３１２３ ２１１０４５９１８ １８０１８０５ ５７５４００ ９８．８９％

（

２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构成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５４４４１３２ １７９９００５ ５７７１００ ９９．４９％

（

３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人数构成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５４４２４３２ １７９９００５ ５７８８００ ９９．４９％

（

４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４．１

）《选举秦忠荣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２７５５８６１ ０ ０ ９８．９２％

（

４．２

）《选举王大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２７５５８６０ ０ ０ ９８．９２％

（

４．３

）《选举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２７５５８６１ ０ ０ ９８．９２％

（

５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４６７８２０２３７ ４６５９７４１３２ １７９５００５ ５１１００ ９９．６１％

上述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应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朱 姝

见证律师

：

程源伟

王 应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２７

证券简称

：

奥特迅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６７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因编制人员填写报

告期末股东总数时，股东户数误填写为股份数量，造成季度报告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

，

５３１

，

８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２３４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姗姗

１５８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华权

１５３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张敏

１３０

，

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陈犹郎

１２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大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若怀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树方

１０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

，

３７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２３４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姗姗

１５８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华权

１５３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张敏

１３０

，

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陈犹郎

１２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大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若怀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树方

１０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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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557

证券简称

：

*ST

广夏 公告编号

：

临

2010-030

号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变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0

）银民破字第

2-1

号），广夏（银川）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变更为

201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 召开地点不

变。 请各位债权人准时参加。

特此公告。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57

证券简称

：

*ST

广夏 公告编号

：

临

2010-031

号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未能完全履行《转债协议》，

2009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宁夏大展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宁夏高院：

1

、判决第一被告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24944668

股全额质押给原告。

2

、 判决第一被告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7942

万

元（本金人民币

6769.9

万元，利息

1172.1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3

、判决第二被告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

7496.67

万元（其中本金

6394.9

万元，利息

1101.77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

、判决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就上述债务中的

5335.31

万元（其中本金

4550

万元，利息

785.31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第三被

告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抵押资产变现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

、判决第四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

445.33

万元（其中本金

375

万元，利息

70.33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公司管理人已经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知， 此案将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开

庭审理。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600433

证券简称

：

冠豪高新 编号

：

2010-

临

035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注意到，

2010

年

10

月

22

日《证券日报》发表了题为《冠豪高新错误数据放大新

建产能，资金链现巨额缺口难获股权融资》的报道。 文中提及内容与事实不符，现澄清如

下：

一、报道简述：

"

冠豪高新错误数据放大新建产能，资金链现巨额缺口难获股权融资

……公司目前所需资金约为

17.08

亿元。 但根据冠豪高新此前披露的半年报，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仅为

0.28

亿元，仅能构成所需资金的

1/60

。

虽然冠豪高新的公告称将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巨额资金缺口，但公司证券代表告诉记

者，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融资方案。 ……

"

"

……而冠豪高新目前的经营状况也并不透明

,

市场只知道公司以无碳纸和热敏纸为主导产

品

,

但公司的订单从何而来

,

订单时间延续到何时等销售细节冠豪高新从未对外披露

,

这也加重

了资本对其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情绪。 ……

"

"

……有投资者指出

,

……但此

2.5

万吨系此设备原油产能与新增产能的合计

,

公司却直接将

其计入

'

新增涂布能力

10

万吨

' ,

无疑放大了新增产能。

……当记者追问原因时，朱并没有回应，只是含糊的说

'

最终形成特种纸造纸能力

12.5

万

吨、特种纸涂布能力约

16

万吨的数据是对的，以这个为准吧！

'

……

"

二、澄清声明：

公司目前各项日常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并不存在

"

资金链现巨额缺口

"

的情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明确说明：关于建设湛江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

项目一期方案（以下称：

"

东海岛项目

"

）的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且大型项目

建设的资金投入必将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进程有计划逐步进行， 不存在一次性提前支付的情

况。

公司目前未就东海岛项目确定任何具体的融资方案。但公司将积极通过各种合理方式筹集

项目所需资金。

公司公告内容并不存在

"

错误数据放大新建产能

"

的情况。 公司计划对原不干胶涂布机进行

的技改，将形成新增离型纸、热敏纸产能

2.5

万吨。

当日仅一人致电问及该问题。 公司不存在含糊应对的情形。

公司一向主动积极地做好各项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欢迎各媒体、行业研

究员前来公司进行现场采访和调研，一道做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

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七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固有资金申购旗下

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基

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就申万巴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运用本公司固有资金申购旗下申万巴黎收益宝货

币市场基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通过代销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购申

万巴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310338)

人民币

800

万元，货币基金无申购费

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有关投资管理

制度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522

股票简称

：

中天科技 编号

：

临

2010-04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天科技

"

）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接到本

公司股东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如东中天投资

"

）通知：如东中天投资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

2010

年

10

月

26

日两个交易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140,1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7%

。 其中：

10

月

25

日减持

7,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

；

10

月

26

日减持

4,140,1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29%

。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6

日，如东中天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2,08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

。

本次大宗交易前， 公司股东如东中天投资持有中天科技

15,198,38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4%

。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后， 如东中天投资持有中天科技

4,058,23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

，剩余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如东中天投资上述出售股份行为均符合原股改承诺。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12

� �

证券简称

：

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2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部份解冻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权

41,

150,6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3%

，以下简称

"

凯恩集团

"

）通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解冻历史明细单》，凯恩集团所持有的质押给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2,500

万股的公司股权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解冻。 上述股份解

冻是由于凯恩集团已全部归还所欠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借款。目前，凯恩集团还质

押本公司股份

1,000

万股，冻结

600

万股。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2447

证券简称

：

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

2010-030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

3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15

号百年汇

A

座

706

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德群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名，代表股份

42,670,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3.6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海参良种基地项目的议案》

赞成

42,67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

0%

；弃权

0

股

,

占

0

%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一届第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

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2

、律师名称：许航、屠勰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及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广发内需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

对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进行分红。 经本公司计算并

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2010

年

10

月

25

日，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为

217,417,498.27

元。本公司决定以

2010

年

10

月

25

日的可供分配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

人进行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1.00

元人民币。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1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1

月

3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为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11

月

1

日

4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1

月

3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0

年

11

月

3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再投资转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对账单上显示的分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登记确认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在每季度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有交易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寄送对账单。 如未能如期收到对账单，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致电本客服中心并要求补寄。

4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

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10

年

11

月

1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

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020-83936999

或

95105828

（免长途话费）

]

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5

、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T+2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T

日）后

（含

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七、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gffunds.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话费）或

020-83936999]

咨

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2228

股票简称

：

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

2010-055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管委会

"

）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签署《投资协议书》。 该《投资协议书》相

关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一、协议主体

甲方：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内容

1

、项目名称：中国最大预印基地和包装工业园项目。

2

、项目内容：高档预印彩箱、中高档瓦楞纸箱的生产及一体化包装的配套。

3

、项目投资总额及预期经济效益：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50000

万元。

4

、项目用地及面积：该项目占地约

500

亩（净用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具体面

积以土地规划部门的红线图为准），位于汉川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区。

5

、建设周期：乙方须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且甲方完成土地交付之日

起

36

个月内完成总投资。

三、对公司的影响

如上述协议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湖北地区市场规模，提升生产能力，更好

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同时，有利于推进公司

"

集团化、大客户

"

的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公司

主业。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同时，具体实施

及产生效益的需要一定时间，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六日

备查文件：投资协议书


